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文件
三教研训〔2021〕441 号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关于举办三亚市 2021 年中小学实验教学

说课优秀案例评选活动的通知

各区教育局、育才生态区管委会教育科技卫健局，市直属学

校：

为了贯彻落实《海南省教育厅关于举办 2021 年中小学

实验教学说课优秀案例评选活动的通知》（琼教备[2021]7 号

文、详见附件一）文件精神，发挥中小学实验教学的育人功

能，提升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，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，发挥

省、市级骨干教师的作用，实效性开展中小学实验学科市级

中心教研组活动，我院决定举办 2021 年中小学实验教学说

课优秀案例评选活动，并从中推荐优秀案例代表三亚参加省

教育厅将在 2022 年举行的同类评比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参加学科

小学科学，中学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。请各单位按照《海

南省 2021 年中小学实验教学说课优秀案例评选活动方案》

的要求，认真做好本单位的初评和推荐工作（名额不限）。



二、申报材料和截止时间

各单位请于 2022 年 3 月 7 日前将《申报表》（详见附件

二）电子稿和附件一要求的案例材料用 U 盘交给相应学科联

系人。

三、交流观摩指导活动安排

按照活动的进程，我院将在推荐过程中，由各学科分别

举办多场实验教学说课优秀案例交流观摩指导活动（具体日

期和议程，由各学科自行安排并发布实施）。参加人员：拟

参评教师、各学科市级中心组成员、省市级骨干教师和附近

区域同行教师。我院将根据参加观摩活动累积的学时计入市

级继教基地学分。

四、评奖

由我院聘请评委（每学段每学科 3--5 位）开展评审工

作，按 1:2:3 的比例设市级一、二、三等奖并颁发荣誉证书。

五、经费安排

本次活动产生的评委劳务费由我院负责。参加活动人员

的交通费、误餐补助回所在单位报销。

附件：1.海南省教育厅关于举办 2021 年中小学实验

教学说课优秀案例评选活动的通知

2.三亚市 2021 年中小学实验教学说课优秀案例

评选活动优秀案例申报表



2021 年 10 月 18 日印发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
2021 年 10 月 18 日

（联系人：小学科学、初中物理：吴 革 13337693080；

高中物理：闫学忠 13627598166；中学化学：程同森

18653824150；中学生物：陈 坤 13907605961）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